
                      
納 稅 證 明
無違章欠稅證明

   申   請   書 

     本人為辦理   申報綜所稅      需要，請核發下列證明。 

 
納 稅 人 請  求  證  明  稅  目  及  事  項  

備  註   

稅   別 
1.房屋座落、稅籍編號 
2.土地座落地號 

 

證   明   事    項 
 □房屋稅 

□v 地價稅 

□使用牌照稅 

1.        縣           村 
      鎮市        里 
      街 路               巷            號 
 
 
2.      鄉 

彰化   鎮市  中山  段      小段0001  地號 

□v 1.己繳納  94 年    份稅額 8，888 元 

□2.無違章欠稅證明 

□3.其他 

 

 

           此致          申請人(納稅人)：王大鵬                （蓋 章）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司  行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 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繼承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彰化縣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 章）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申請人非納稅人務請填註受委託人姓名、住址及身分證字號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號碼：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詳細住址：彰化 縣   鄉      村  中山 路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彰化鎮市    里     街      巷   1 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○ 年     ○月   ○ 日 

N 1 0 1 1 0 1 1 0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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